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6號

異  議  人  黃朝福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

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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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4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

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謂「依異議人提出該利息所得帳戶明細資料觀之，

該年金專戶自110年7月起至114年1月24日止，均無提款紀

錄，顯見異議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以支付其生活費，故即難

謂異議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惟此裁定理由僅屬

猜測，關於異議人即債務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之認定，並無

積極證據可佐。事實上異議人之年金之所以未提領，係因異

議人之配偶前有經營早餐店，近年健康狀況不佳始歇業，故

異議人之日常生活費用此前皆由配偶支應，異議人除年金外

並無其他收入。異議人之配偶係罹患癌症，故身體狀況後來

已無法支撐共繼續經營早餐店，早餐店遂結束營業，之後配

偶及異議人皆無收入，且配偶因罹患癌症，亦須支出醫療費

用，故而花費甚鉅。異議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已符合不能

維持生活之要件，若以異議人之生活費有配偶代為支應，認

定異議人能維持生活，無異倒果為因。況異議人之配偶最終

仍不敵癌症而業於114年2月7日離世，異議人遂將其僅剩之

年金存款全數提領作為喪葬費用支應，現異議人已無配偶支

應其日常生活費用，且異議人年事已高，故頗有醫療費用及

生活費支出之需求，若令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全數令債權人

取走，異議人將無其他生活費用，則異議人希冀可撤銷本件

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所需之生活費

用，爰提起本件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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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相對人於本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共計新

臺幣（下同）202萬749元。惟異議人目前已74歲，無工作，

亦無退休金，除領取國民年金及收受國民年金之台灣土地銀

行民雄分行帳戶存款及其利息外，名下無其他財產或穩定收

入來源，若將異議人之保險全數解約，異議人將無法受到保

險保障，異議人年事已高，生重大疾病之可能性較高，若往

後發生重大疾病，無保險保障及給付，將會陷入無法維持生

活之窘境。又異議人並無收入，年紀亦已逾70歲，若現在將

保險解約，將來亦將因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或高額保險費等

因素無法再行投保，則將異議人之保險解約，將嚴重侵害異

議人之生活及權益。異議人現齡74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2

年嘉義縣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依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壽險契

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

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

應審慎為之，在本案中異議人黃朝福並無退休金保障，亦無

其他穩定收入來源，且依嘉義縣74歲之健康國人平均餘命尚

有12.98年，則若將異議人黃朝福之保險解約，將無法保障

異議人黃朝福之生活，且異議人黃朝福亦無法再行投保獲得

保障，異議人黃朝福年事已高，亦難以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

生，故衡量執行異議人人壽保險造成之損害以及債權人所得

利益，應認無將保險解約之必要性。

　㈢又退步言之，若認終止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契約有必要

性，惟參異議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異議人名下並無其他財產，

亦無穩定收入，且異議人已74歲，難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

生，故該保險金之解約金有部分當屬異議人生活所必需，再

參原審相證2內政部公布之嘉義縣簡易生命表，推估異議人

尚有約12.98年之平均餘命，而嘉義縣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平均為1萬4,230元，則考量前述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

亦無退休金及其他收入支撐異議人之生活必需所用，故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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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低生活費1萬4,230元及異議人平均餘命12.98年，按霍

夫曼計算式計算，應酌留共計1,742,198元之最低生活費用

【170,760×9.00000000＋(170,760×0.98)×(10.00000000－

0.00000000)＝1,742,197.0000000000。其中9.00000000為

年別單利5%第1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

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98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

之比例(12.98〔去整數得0.98〕)。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

位】（計算式）。

　㈣另參卷內資料，異議人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

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

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

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

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

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

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之

情。綜上，該保險保障或解約金應屬異議人「維持本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財產，且原審並未給予異議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異議人現無其他收入可供生活，若執

行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亦應酌留以平均餘命計算之生活

費用，以維持異議人老年生活，避免異議人無法維持基本生

活，異議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第1項提出異議，謹請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

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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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

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

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

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執字第30744號債權憑證

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保險契約金錢債

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

於113年4月15日針對異議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執行

命令（見司執卷第51-53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陳報狀陳報本院其有以

異議人為要保人之符合執行命令扣押標準附表編號1-5所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見司執卷第107、109頁）。本院民

事執行處續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

卷第131至133頁），執行內容為終止附表編號1-5所示保

單，異議人所得就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領取之解約金，應

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即相對人。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

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

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

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

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並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

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

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

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異

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

第18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異議人之異議

理由與陳報之資料後，而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

單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

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

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

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

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

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

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

議人名下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

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

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債權人

於104年、105年、108年、109年及112年，分別向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共7次聲請對異議

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有繼續執行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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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卷可稽（見司執卷第21頁）；且異議人名下無財產，113

年全年所得僅利息所得3,160元，有異議人113年度稅務資訊

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附於執事聲卷）在卷可

稽，可見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

之財產可供執行。相對人之執行債權，債權本金即高達389

萬2,186元，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

可參（見司執卷第13頁），數額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

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財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

對人聲請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

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

錄，異議人亦無證明其與另一被保險人有何須立即接受手術

或相關治療，並進而申請附表所示保單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

求；附表所示保單主約於近2年內皆無理賠紀錄（見司執卷

第187頁記載），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與其共

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現在生活

亦無積極仰賴附表附表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就其附表編

號1、3、4、5所示保單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附約（見司

執卷第187頁保單明細表記載），而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

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

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

可知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

約尚不因該附表所示保單壽險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

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

人，亦有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

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與另一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

關費用，即足以提供相當醫療保障。此外，我國有全民健康

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

異議人未舉證其與共同生活親屬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

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

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無法維持生

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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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人終止該等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

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

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

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至於異議人稱其

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

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

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

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

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

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

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等語。查本院民事執行處

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

133頁），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

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即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

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

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

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並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

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

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

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應可認

本件執行程序已賦與債務人即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綜上

所述，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

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並進而終止解約換價，所為

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

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

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關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債權

之部分。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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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院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4次

會議於114年6月3日三讀通過，總統於114年6月18日公布修

正條文，於000年0月00日生效。保險法修正條文第123條之1

第1項，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

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即債務人的壽

險契約解約金若低於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公告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1.2倍計算的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目前為臺北

市，約14萬6,730元（2萬4,455元×6），不得扣押或強制執

行。且按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

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第2項明訂「依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及第

一百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不得作為扣

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

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前項債

權，執行法院於保險法修正施行前已核發執行命令終止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者，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執行

法院應依職權撤銷該終止保險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同撤銷

前所發之扣押命令：㈠已核發移轉命令。㈡核發收取命令且

債權人已收取解約金。㈢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且第三人（保險

人）已將解約金支付執行法院」。本件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

所示保單解約金固然低於14萬6,730元，本院民事執行處就

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南山人壽已將解約

金支付本院民事執行處，有本院收據在卷可查（見司執卷第

232頁），依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

第13點第2項規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已不得依職權撤銷該附

表編號5所示保單終止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3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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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

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朝福 黃朝福 二十年期特別增值分紅

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0000000000）

816,968元

2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205,990元

3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

壽險

（Z000000000）

385,923元

4 黃朝福 黃朝福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604,118元

5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

型

（Z000000000）

73,9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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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6號
異  議  人  黃朝福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4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謂「依異議人提出該利息所得帳戶明細資料觀之，該年金專戶自110年7月起至114年1月24日止，均無提款紀錄，顯見異議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以支付其生活費，故即難謂異議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惟此裁定理由僅屬猜測，關於異議人即債務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之認定，並無積極證據可佐。事實上異議人之年金之所以未提領，係因異議人之配偶前有經營早餐店，近年健康狀況不佳始歇業，故異議人之日常生活費用此前皆由配偶支應，異議人除年金外並無其他收入。異議人之配偶係罹患癌症，故身體狀況後來已無法支撐共繼續經營早餐店，早餐店遂結束營業，之後配偶及異議人皆無收入，且配偶因罹患癌症，亦須支出醫療費用，故而花費甚鉅。異議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若以異議人之生活費有配偶代為支應，認定異議人能維持生活，無異倒果為因。況異議人之配偶最終仍不敵癌症而業於114年2月7日離世，異議人遂將其僅剩之年金存款全數提領作為喪葬費用支應，現異議人已無配偶支應其日常生活費用，且異議人年事已高，故頗有醫療費用及生活費支出之需求，若令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全數令債權人取走，異議人將無其他生活費用，則異議人希冀可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所需之生活費用，爰提起本件異議。
　㈡相對人於本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02萬749元。惟異議人目前已74歲，無工作，亦無退休金，除領取國民年金及收受國民年金之台灣土地銀行民雄分行帳戶存款及其利息外，名下無其他財產或穩定收入來源，若將異議人之保險全數解約，異議人將無法受到保險保障，異議人年事已高，生重大疾病之可能性較高，若往後發生重大疾病，無保險保障及給付，將會陷入無法維持生活之窘境。又異議人並無收入，年紀亦已逾70歲，若現在將保險解約，將來亦將因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或高額保險費等因素無法再行投保，則將異議人之保險解約，將嚴重侵害異議人之生活及權益。異議人現齡74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2年嘉義縣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在本案中異議人黃朝福並無退休金保障，亦無其他穩定收入來源，且依嘉義縣74歲之健康國人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則若將異議人黃朝福之保險解約，將無法保障異議人黃朝福之生活，且異議人黃朝福亦無法再行投保獲得保障，異議人黃朝福年事已高，亦難以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衡量執行異議人人壽保險造成之損害以及債權人所得利益，應認無將保險解約之必要性。
　㈢又退步言之，若認終止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契約有必要性，惟參異議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異議人名下並無其他財產，亦無穩定收入，且異議人已74歲，難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該保險金之解約金有部分當屬異議人生活所必需，再參原審相證2內政部公布之嘉義縣簡易生命表，推估異議人尚有約12.98年之平均餘命，而嘉義縣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平均為1萬4,230元，則考量前述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退休金及其他收入支撐異議人之生活必需所用，故以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230元及異議人平均餘命12.98年，按霍夫曼計算式計算，應酌留共計1,742,198元之最低生活費用【170,760×9.00000000＋(170,760×0.98)×(10.00000000－0.00000000)＝1,742,197.0000000000。其中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98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2.98〔去整數得0.98〕)。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計算式）。
　㈣另參卷內資料，異議人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之情。綜上，該保險保障或解約金應屬異議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財產，且原審並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異議人現無其他收入可供生活，若執行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亦應酌留以平均餘命計算之生活費用，以維持異議人老年生活，避免異議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異議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提出異議，謹請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執字第30744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4月15日針對異議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51-53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陳報狀陳報本院其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符合執行命令扣押標準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見司執卷第107、10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續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執行內容為終止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異議人所得就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領取之解約金，應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即相對人。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並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異議人之異議理由與陳報之資料後，而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債權人於104年、105年、108年、109年及112年，分別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共7次聲請對異議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有繼續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司執卷第21頁）；且異議人名下無財產，113年全年所得僅利息所得3,160元，有異議人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附於執事聲卷）在卷可稽，可見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之財產可供執行。相對人之執行債權，債權本金即高達389萬2,186元，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見司執卷第13頁），數額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財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無證明其與另一被保險人有何須立即接受手術或相關治療，並進而申請附表所示保單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附表所示保單主約於近2年內皆無理賠紀錄（見司執卷第187頁記載），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附表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就其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87頁保單明細表記載），而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尚不因該附表所示保單壽險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與另一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相當醫療保障。此外，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未舉證其與共同生活親屬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該等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至於異議人稱其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等語。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並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應可認本件執行程序已賦與債務人即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綜上所述，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並進而終止解約換價，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關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債權之部分。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院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於114年6月3日三讀通過，總統於114年6月18日公布修正條文，於000年0月00日生效。保險法修正條文第123條之1第1項，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即債務人的壽險契約解約金若低於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的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目前為臺北市，約14萬6,730元（2萬4,455元×6），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且按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第2項明訂「依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前項債權，執行法院於保險法修正施行前已核發執行命令終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者，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執行法院應依職權撤銷該終止保險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同撤銷前所發之扣押命令：㈠已核發移轉命令。㈡核發收取命令且債權人已收取解約金。㈢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且第三人（保險人）已將解約金支付執行法院」。本件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解約金固然低於14萬6,730元，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南山人壽已將解約金支付本院民事執行處，有本院收據在卷可查（見司執卷第232頁），依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2項規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已不得依職權撤銷該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終止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朝福

		黃朝福

		二十年期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0000000000）

		816,968元



		2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205,990元



		3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385,923元





		4

		黃朝福

		黃朝福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604,118元





		5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
（Z000000000）

		73,988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6號

異  議  人  黃朝福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

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4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謂「依異議人提出該利息所得帳戶明細資料觀之，

    該年金專戶自110年7月起至114年1月24日止，均無提款紀錄

    ，顯見異議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以支付其生活費，故即難謂

    異議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惟此裁定理由僅屬猜

    測，關於異議人即債務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之認定，並無積

    極證據可佐。事實上異議人之年金之所以未提領，係因異議

    人之配偶前有經營早餐店，近年健康狀況不佳始歇業，故異

    議人之日常生活費用此前皆由配偶支應，異議人除年金外並

    無其他收入。異議人之配偶係罹患癌症，故身體狀況後來已

    無法支撐共繼續經營早餐店，早餐店遂結束營業，之後配偶

    及異議人皆無收入，且配偶因罹患癌症，亦須支出醫療費用

    ，故而花費甚鉅。異議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已符合不能維

    持生活之要件，若以異議人之生活費有配偶代為支應，認定

    異議人能維持生活，無異倒果為因。況異議人之配偶最終仍

    不敵癌症而業於114年2月7日離世，異議人遂將其僅剩之年

    金存款全數提領作為喪葬費用支應，現異議人已無配偶支應

    其日常生活費用，且異議人年事已高，故頗有醫療費用及生

    活費支出之需求，若令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全數令債權人取

    走，異議人將無其他生活費用，則異議人希冀可撤銷本件就

    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所需之生活費用，

    爰提起本件異議。

　㈡相對人於本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共計新

    臺幣（下同）202萬749元。惟異議人目前已74歲，無工作，

    亦無退休金，除領取國民年金及收受國民年金之台灣土地銀

    行民雄分行帳戶存款及其利息外，名下無其他財產或穩定收

    入來源，若將異議人之保險全數解約，異議人將無法受到保

    險保障，異議人年事已高，生重大疾病之可能性較高，若往

    後發生重大疾病，無保險保障及給付，將會陷入無法維持生

    活之窘境。又異議人並無收入，年紀亦已逾70歲，若現在將

    保險解約，將來亦將因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或高額保險費等

    因素無法再行投保，則將異議人之保險解約，將嚴重侵害異

    議人之生活及權益。異議人現齡74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2

    年嘉義縣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依最高法院1

    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壽險契約

    ，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

    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

    慎為之，在本案中異議人黃朝福並無退休金保障，亦無其他

    穩定收入來源，且依嘉義縣74歲之健康國人平均餘命尚有12

    .98年，則若將異議人黃朝福之保險解約，將無法保障異議

    人黃朝福之生活，且異議人黃朝福亦無法再行投保獲得保障

    ，異議人黃朝福年事已高，亦難以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

    故衡量執行異議人人壽保險造成之損害以及債權人所得利益

    ，應認無將保險解約之必要性。

　㈢又退步言之，若認終止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契約有必要

    性，惟參異議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異議人名下並無其他財產，

    亦無穩定收入，且異議人已74歲，難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

    ，故該保險金之解約金有部分當屬異議人生活所必需，再參

    原審相證2內政部公布之嘉義縣簡易生命表，推估異議人尚

    有約12.98年之平均餘命，而嘉義縣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平均為1萬4,230元，則考量前述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亦

    無退休金及其他收入支撐異議人之生活必需所用，故以每月

    最低生活費1萬4,230元及異議人平均餘命12.98年，按霍夫

    曼計算式計算，應酌留共計1,742,198元之最低生活費用【1

    70,760×9.00000000＋(170,760×0.98)×(10.00000000－0.0000

    0000)＝1,742,197.0000000000。其中9.00000000為年別單利

    5%第1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

    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98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

    2.98〔去整數得0.98〕)。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計算

    式）。

　㈣另參卷內資料，異議人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

    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

    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

    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

    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

    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

    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之

    情。綜上，該保險保障或解約金應屬異議人「維持本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財產，且原審並未給予異議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異議人現無其他收入可供生活，若執

    行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亦應酌留以平均餘命計算之生活

    費用，以維持異議人老年生活，避免異議人無法維持基本生

    活，異議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第1項提出異議，謹請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

    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

    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

    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

    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執字第30744號債權憑證為

    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清償債務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13年4月15日針對異議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執行命

    令（見司執卷第51-53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陳報狀陳報本院其有以異

    議人為要保人之符合執行命令扣押標準附表編號1-5所示保

    單存在，並予以扣押（見司執卷第107、109頁）。本院民事

    執行處續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

    第131至133頁），執行內容為終止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

    異議人所得就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領取之解約金，應向本

    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即相對人。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

    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

    ，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

    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

    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並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

    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

    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

    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異議人

    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

    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異議人之異議理由

    與陳報之資料後，而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強

    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

    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

    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

    ，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

    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

    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

    人名下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

    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

    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債權人於

    104年、105年、108年、109年及112年，分別向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共7次聲請對異議人

    財產為強制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有繼續執行紀錄表附

    卷可稽（見司執卷第21頁）；且異議人名下無財產，113年

    全年所得僅利息所得3,160元，有異議人113年度稅務資訊連

    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附於執事聲卷）在卷可稽

    ，可見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之

    財產可供執行。相對人之執行債權，債權本金即高達389萬2

    ,186元，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

    （見司執卷第13頁），數額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

    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財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

    聲請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

    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

    議人亦無證明其與另一被保險人有何須立即接受手術或相關

    治療，並進而申請附表所示保單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附

    表所示保單主約於近2年內皆無理賠紀錄（見司執卷第187頁

    記載），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

    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

    仰賴附表附表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就其附表編號1、3、

    4、5所示保單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8

    7頁保單明細表記載），而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

    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明訂執行

    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附表

    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尚不因

    該附表所示保單壽險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

    行處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

    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供

    維持異議人與另一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

    足以提供相當醫療保障。此外，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

    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未舉

    證其與共同生活親屬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

    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

    保單將使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

    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該等

    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

    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

    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

    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至於異議人稱其於受執行人壽

    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

    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

    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

    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

    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

    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

    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等語。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23

    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異議

    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

    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於

    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

    、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

    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

    執卷第177頁），並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

    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

    司執卷第171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

    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應可認本件執行程序已

    賦與債務人即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綜上所述，異議人或

    其共同生活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

    執行處將之扣押並進而終止解約換價，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

    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

    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㈢關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債權之

    部分。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保險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院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4次會

    議於114年6月3日三讀通過，總統於114年6月18日公布修正

    條文，於000年0月00日生效。保險法修正條文第123條之1第

    1項，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

    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

    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即債務人的壽險

    契約解約金若低於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計算的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目前為臺北市，

    約14萬6,730元（2萬4,455元×6），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

    且按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

    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第2項明訂「依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

    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及第一百

    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

    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前項債權，執

    行法院於保險法修正施行前已核發執行命令終止要保人為債

    務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者，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執行法院應

    依職權撤銷該終止保險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同撤銷前所發

    之扣押命令：㈠已核發移轉命令。㈡核發收取命令且債權人已

    收取解約金。㈢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且第三人（保險人）已將

    解約金支付執行法院」。本件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

    解約金固然低於14萬6,730元，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5

    所示保單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南山人壽已將解約金支付本院

    民事執行處，有本院收據在卷可查（見司執卷第232頁），

    依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2

    項規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已不得依職權撤銷該附表編號5所

    示保單終止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3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朝福 黃朝福 二十年期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0000000000） 816,968元 2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205,990元 3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385,923元  4 黃朝福 黃朝福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604,118元  5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 （Z000000000） 73,988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6號
異  議  人  黃朝福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4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謂「依異議人提出該利息所得帳戶明細資料觀之，該年金專戶自110年7月起至114年1月24日止，均無提款紀錄，顯見異議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以支付其生活費，故即難謂異議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惟此裁定理由僅屬猜測，關於異議人即債務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之認定，並無積極證據可佐。事實上異議人之年金之所以未提領，係因異議人之配偶前有經營早餐店，近年健康狀況不佳始歇業，故異議人之日常生活費用此前皆由配偶支應，異議人除年金外並無其他收入。異議人之配偶係罹患癌症，故身體狀況後來已無法支撐共繼續經營早餐店，早餐店遂結束營業，之後配偶及異議人皆無收入，且配偶因罹患癌症，亦須支出醫療費用，故而花費甚鉅。異議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若以異議人之生活費有配偶代為支應，認定異議人能維持生活，無異倒果為因。況異議人之配偶最終仍不敵癌症而業於114年2月7日離世，異議人遂將其僅剩之年金存款全數提領作為喪葬費用支應，現異議人已無配偶支應其日常生活費用，且異議人年事已高，故頗有醫療費用及生活費支出之需求，若令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全數令債權人取走，異議人將無其他生活費用，則異議人希冀可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所需之生活費用，爰提起本件異議。
　㈡相對人於本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02萬749元。惟異議人目前已74歲，無工作，亦無退休金，除領取國民年金及收受國民年金之台灣土地銀行民雄分行帳戶存款及其利息外，名下無其他財產或穩定收入來源，若將異議人之保險全數解約，異議人將無法受到保險保障，異議人年事已高，生重大疾病之可能性較高，若往後發生重大疾病，無保險保障及給付，將會陷入無法維持生活之窘境。又異議人並無收入，年紀亦已逾70歲，若現在將保險解約，將來亦將因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或高額保險費等因素無法再行投保，則將異議人之保險解約，將嚴重侵害異議人之生活及權益。異議人現齡74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2年嘉義縣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在本案中異議人黃朝福並無退休金保障，亦無其他穩定收入來源，且依嘉義縣74歲之健康國人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則若將異議人黃朝福之保險解約，將無法保障異議人黃朝福之生活，且異議人黃朝福亦無法再行投保獲得保障，異議人黃朝福年事已高，亦難以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衡量執行異議人人壽保險造成之損害以及債權人所得利益，應認無將保險解約之必要性。
　㈢又退步言之，若認終止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契約有必要性，惟參異議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異議人名下並無其他財產，亦無穩定收入，且異議人已74歲，難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該保險金之解約金有部分當屬異議人生活所必需，再參原審相證2內政部公布之嘉義縣簡易生命表，推估異議人尚有約12.98年之平均餘命，而嘉義縣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平均為1萬4,230元，則考量前述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退休金及其他收入支撐異議人之生活必需所用，故以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230元及異議人平均餘命12.98年，按霍夫曼計算式計算，應酌留共計1,742,198元之最低生活費用【170,760×9.00000000＋(170,760×0.98)×(10.00000000－0.00000000)＝1,742,197.0000000000。其中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98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2.98〔去整數得0.98〕)。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計算式）。
　㈣另參卷內資料，異議人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之情。綜上，該保險保障或解約金應屬異議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財產，且原審並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異議人現無其他收入可供生活，若執行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亦應酌留以平均餘命計算之生活費用，以維持異議人老年生活，避免異議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異議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提出異議，謹請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執字第30744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4月15日針對異議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51-53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陳報狀陳報本院其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符合執行命令扣押標準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見司執卷第107、10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續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執行內容為終止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異議人所得就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領取之解約金，應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即相對人。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並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異議人之異議理由與陳報之資料後，而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債權人於104年、105年、108年、109年及112年，分別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共7次聲請對異議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有繼續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司執卷第21頁）；且異議人名下無財產，113年全年所得僅利息所得3,160元，有異議人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附於執事聲卷）在卷可稽，可見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之財產可供執行。相對人之執行債權，債權本金即高達389萬2,186元，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見司執卷第13頁），數額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財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無證明其與另一被保險人有何須立即接受手術或相關治療，並進而申請附表所示保單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附表所示保單主約於近2年內皆無理賠紀錄（見司執卷第187頁記載），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附表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就其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87頁保單明細表記載），而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尚不因該附表所示保單壽險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與另一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相當醫療保障。此外，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未舉證其與共同生活親屬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該等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至於異議人稱其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等語。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並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應可認本件執行程序已賦與債務人即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綜上所述，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並進而終止解約換價，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關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債權之部分。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院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於114年6月3日三讀通過，總統於114年6月18日公布修正條文，於000年0月00日生效。保險法修正條文第123條之1第1項，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即債務人的壽險契約解約金若低於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的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目前為臺北市，約14萬6,730元（2萬4,455元×6），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且按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第2項明訂「依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前項債權，執行法院於保險法修正施行前已核發執行命令終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者，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執行法院應依職權撤銷該終止保險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同撤銷前所發之扣押命令：㈠已核發移轉命令。㈡核發收取命令且債權人已收取解約金。㈢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且第三人（保險人）已將解約金支付執行法院」。本件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解約金固然低於14萬6,730元，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南山人壽已將解約金支付本院民事執行處，有本院收據在卷可查（見司執卷第232頁），依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2項規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已不得依職權撤銷該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終止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朝福

		黃朝福

		二十年期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0000000000）

		816,968元



		2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205,990元



		3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385,923元





		4

		黃朝福

		黃朝福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604,118元





		5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
（Z000000000）

		73,988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26號

異  議  人  黃朝福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黃榆婷律師

相  對  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14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4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謂「依異議人提出該利息所得帳戶明細資料觀之，該年金專戶自110年7月起至114年1月24日止，均無提款紀錄，顯見異議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以支付其生活費，故即難謂異議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惟此裁定理由僅屬猜測，關於異議人即債務人應有其他收入來源之認定，並無積極證據可佐。事實上異議人之年金之所以未提領，係因異議人之配偶前有經營早餐店，近年健康狀況不佳始歇業，故異議人之日常生活費用此前皆由配偶支應，異議人除年金外並無其他收入。異議人之配偶係罹患癌症，故身體狀況後來已無法支撐共繼續經營早餐店，早餐店遂結束營業，之後配偶及異議人皆無收入，且配偶因罹患癌症，亦須支出醫療費用，故而花費甚鉅。異議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若以異議人之生活費有配偶代為支應，認定異議人能維持生活，無異倒果為因。況異議人之配偶最終仍不敵癌症而業於114年2月7日離世，異議人遂將其僅剩之年金存款全數提領作為喪葬費用支應，現異議人已無配偶支應其日常生活費用，且異議人年事已高，故頗有醫療費用及生活費支出之需求，若令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全數令債權人取走，異議人將無其他生活費用，則異議人希冀可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所需之生活費用，爰提起本件異議。

　㈡相對人於本件執行事件聲請執行異議人之保險解約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02萬749元。惟異議人目前已74歲，無工作，亦無退休金，除領取國民年金及收受國民年金之台灣土地銀行民雄分行帳戶存款及其利息外，名下無其他財產或穩定收入來源，若將異議人之保險全數解約，異議人將無法受到保險保障，異議人年事已高，生重大疾病之可能性較高，若往後發生重大疾病，無保險保障及給付，將會陷入無法維持生活之窘境。又異議人並無收入，年紀亦已逾70歲，若現在將保險解約，將來亦將因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或高額保險費等因素無法再行投保，則將異議人之保險解約，將嚴重侵害異議人之生活及權益。異議人現齡74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2年嘉義縣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在本案中異議人黃朝福並無退休金保障，亦無其他穩定收入來源，且依嘉義縣74歲之健康國人平均餘命尚有12.98年，則若將異議人黃朝福之保險解約，將無法保障異議人黃朝福之生活，且異議人黃朝福亦無法再行投保獲得保障，異議人黃朝福年事已高，亦難以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衡量執行異議人人壽保險造成之損害以及債權人所得利益，應認無將保險解約之必要性。

　㈢又退步言之，若認終止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契約有必要性，惟參異議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異議人名下並無其他財產，亦無穩定收入，且異議人已74歲，難再尋得適合之工作謀生，故該保險金之解約金有部分當屬異議人生活所必需，再參原審相證2內政部公布之嘉義縣簡易生命表，推估異議人尚有約12.98年之平均餘命，而嘉義縣113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平均為1萬4,230元，則考量前述異議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退休金及其他收入支撐異議人之生活必需所用，故以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230元及異議人平均餘命12.98年，按霍夫曼計算式計算，應酌留共計1,742,198元之最低生活費用【170,760×9.00000000＋(170,760×0.98)×(10.00000000－0.00000000)＝1,742,197.0000000000。其中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98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2.98〔去整數得0.98〕)。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計算式）。

　㈣另參卷內資料，異議人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之情。綜上，該保險保障或解約金應屬異議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財產，且原審並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異議人現無其他收入可供生活，若執行異議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亦應酌留以平均餘命計算之生活費用，以維持異議人老年生活，避免異議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異議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提出異議，謹請撤銷本件就異議人人壽保險執行之命令或酌留異議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執字第30744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176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4月15日針對異議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51-53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於113年6月11日以陳報狀陳報本院其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符合執行命令扣押標準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見司執卷第107、10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續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執行內容為終止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異議人所得就附表編號1-5所示保單領取之解約金，應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即相對人。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並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審酌異議人之異議理由與陳報之資料後，而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其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債權人於104年、105年、108年、109年及112年，分別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共7次聲請對異議人財產為強制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有繼續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司執卷第21頁）；且異議人名下無財產，113年全年所得僅利息所得3,160元，有異議人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附於執事聲卷）在卷可稽，可見異議人除附表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之財產可供執行。相對人之執行債權，債權本金即高達389萬2,186元，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附於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參（見司執卷第13頁），數額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財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附表所示保單為強制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無證明其與另一被保險人有何須立即接受手術或相關治療，並進而申請附表所示保單保險理賠金之迫切需求；附表所示保單主約於近2年內皆無理賠紀錄（見司執卷第187頁記載），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附表所示保單之情。又異議人就其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有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附約（見司執卷第187頁保單明細表記載），而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明訂執行法院不得終止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知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尚不因該附表所示保單壽險之終止而必須提前終止，縱本院民事執行處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亦有附表編號1、3、4、5所示保單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可供維持異議人與另一被保險人生活所必需之醫療相關費用，即足以提供相當醫療保障。此外，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未舉證其與共同生活親屬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將使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該等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至於異議人稱其於受執行人壽保險保單時，並無就執行人壽保險之適當與否為陳述意見之機會，按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見解，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債務人並無收到就此執行方法為陳述意見之通知，則原審未給予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予執行異議人黃朝福之人壽保險，顯已有違強制執行之程序，且有侵害異議人權益等語。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23日核發支付轉給執行命令（見司執卷第131至133頁），異議人於114年2月18日具狀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見司執卷第153-168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於同年月21日函請異議人於文到7日內檢送附表所示保單資料、請領勞工保險等給付相關證明與陳報所得清單利息來源暨提出該帳戶近2年明細資料、並應據實報告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77頁），並因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而於114年2月26日發函暫緩附表所示保單換價程序（見司執卷第171頁）；異議人即於114年3月14日陳報保單資料與財產狀況（見司執卷第189頁），應可認本件執行程序已賦與債務人即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綜上所述，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並進而終止解約換價，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關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債權之部分。查行政院於114年3月13日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院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於114年6月3日三讀通過，總統於114年6月18日公布修正條文，於000年0月00日生效。保險法修正條文第123條之1第1項，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即債務人的壽險契約解約金若低於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的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目前為臺北市，約14萬6,730元（2萬4,455元×6），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且按司法院114年6月27日訂定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第2項明訂「依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前項債權，執行法院於保險法修正施行前已核發執行命令終止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者，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執行法院應依職權撤銷該終止保險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同撤銷前所發之扣押命令：㈠已核發移轉命令。㈡核發收取命令且債權人已收取解約金。㈢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且第三人（保險人）已將解約金支付執行法院」。本件異議人之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解約金固然低於14萬6,730元，本院民事執行處就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核發支付轉給命令、南山人壽已將解約金支付本院民事執行處，有本院收據在卷可查（見司執卷第232頁），依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2項規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已不得依職權撤銷該附表編號5所示保單終止契約及換價之命令，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黃朝福 黃朝福 二十年期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0000000000） 816,968元 2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205,990元 3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385,923元  4 黃朝福 黃朝福 南山康寧終身壽險 （Z000000000） 604,118元  5 黃朝福 黃晨峰 南山新康祥終身壽險-B型 （Z000000000） 73,988元 



　　　　　　　　　　　　　　　　



